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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谁的“奶酪”?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消极比赛事件评论
黄 璐
( 河北理工大学 体育部，河北 唐山 063009)

摘 要:结合“尽全力赢得比赛”这一竞技体育公平竞争原则及实践情况，从世界羽联、运
动员、媒体与观众等利益相关者权利实现的视角，对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消极比赛事件的社
会影响进行学术时评。运动员、媒体与观众有损可见的切身利益，世界羽联有损国际形
象，为权力接任者透支了信誉支票。这种凭借世界羽联组织内部自决和正义，英雄主义式
的个人精英决策模式，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无限度权力的使用本质，势必引起更深更广的组
织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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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e“cheese”is moved?
———A comment on badminton passive competition case in London Olympics
HUANG Lu
( Dept． of P． E．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ngshan 063009，Hebei，China)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fair competition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 using one＇s best efforts
to win" in competitive sports，a comment was made on the badminton passive competition case
in London Olymp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e World Badminton
Federation，athletes，media and spectators． It is detrimental to the visible interests of athletes，
media and spectato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WBF． The internal self － determination
mode in virtue of the WBF loses the manipulation and supervision，which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a deeper and broader organizational trust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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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件简要回顾

2012 年伦敦夏季奥运会羽毛球小组赛中国女双

组合田卿 /赵芸蕾爆冷输球，位列 D 组第二。为确保

中国派出的两支参赛队不在半决赛中相遇，实现赛前

包揽女双项目冠亚军的比赛目标，A 组于洋 /王晓理组

合只有取得小组第二，才能避免同处上半区并提前相

遇的可能性。同时，韩国派出的两支参赛队也面临同

样的境况。此外，印尼组合波利 /焦哈利为在 1 /4 决赛

中避开强劲的中国组合，也加入到争夺小组第二的行

列。最终造成了两场比赛中的四对女双组合( 8 名运

动员) 消极比赛的事实。因比赛双方均主动求输，故

比赛场面毫无竞争性可言，产生了恶劣的媒体与社会

影响。国际奥委会和世界羽联第一时间介入调查，最

终做出了取消四对女双组合奥运参赛资格的处罚决

定。

2 “保存实力”式的消极比赛是国际惯例?

尽全力赢得比赛是竞技体育公平竞争原则的基本

要求，是运动员必须遵守的比赛准则［1］，也为运动员

消极比赛行为的认定与处罚提供了依据。竞技体育作

为彰显人类特性的文化和社会存在形式，带有主体意

志和个体差异的不可量化分析的主观成分。“尽全力

赢得比赛”的概念理解及现实认定具有较大张力，哪

些行为是“尽了全力”，哪些行为是“未尽全力”，评价

尺度比较宽泛，判断标准比较模糊，很容易引发评判争

议，也很容易成为约定俗成的国际惯例。例如北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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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会男足小组赛最后一轮，由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已

确保小组出线，为保存实力阿根廷队尽遣替补上场，这

一行为使现场观众唏嘘不已，高昂票价只为欣赏梅西

的竞技表现，球迷并未获得票有所值的精彩比赛。再

如伦敦奥运会女足小组赛最后一轮，获 2011 年女足世

界杯冠军的日本队已确保小组出线，为保持实力并且

力求在下一轮对阵中避开法国队，日本女足尽遣替补

上场，与实力不济的南非队战成平局，从而实现了赛前

挑选对手( 与巴西队的淘汰赛) 的战术目标，这一行为

使各参赛队保持沉默，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两个

案例的共性之处，是派替补上场，降低比赛的竞争力，

比赛场面相对比较激烈，场上球员并未表现出明显的

消极比赛行为。从学理上来说，阿根廷队和日本队的

行为有违“尽全力赢得比赛”这一公平竞争原则精神，

但是人类情感和生活惯习为这种保持实力式的消极比

赛行为提供话语辩护，“战术需要”成为一种深具解释

力的辩词，使之约定俗成乃至合法化。因为没人傻到

用尽全部力气去拼一场已成定局的小组赛，加之阿根

廷队和日本队替补球员的竞技表现并不消极，分别以

2: 0和 0: 0 赢得比赛，更让人无法冠以消极比赛的罪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损利益相关者切身利益

的行为，总是容易淡忘，来自中立者的价值无涉审判恰

逢其时。毕达哥拉斯的观点切中肯綮，奥林匹克赛会

不仅有拼命的，还有开店铺和看比赛的，以及场外哲学

家的思考。哲学家的冷思考成为权衡事件应有价值的

急就章。阿根廷队有损球迷观赛体验的无形利益，日

本队有损各参赛队对阵形势的有形利益，媒体传声筒

功能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这些约定俗

成的国际体坛惯例重新提上价值审判议程。例如博尔

特在短跑项目上拥有绝对优势，给人留下了后程主动

减速且放荡不羁的媒体形象。博尔特在后程的习惯性

减速行为，除去道德层面的谴责，显然违背了“尽全力

赢得比赛”的公平竞争原则，明显具有冲刺实力却消

极对待，应该受到谴责，或提出警告，还是取消比赛资

格? 博尔特的行为无损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没有

哪一利益受损方站出来维护自身权利，西方媒体只是

在过于狂傲的个人道德层面上予以批评。博尔特的行

为在人们生活惯习可以理解、容忍并接受的范畴，这种
“保存实力”式的消极比赛理当成为国际惯例。

3 “独孤求败”式的消极比赛是恶劣行为?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消极比赛事件的关键点不在于

“保存实力”，而是“独孤求败”。比赛不为体现较高竞

争力，而是想尽办法输掉比赛，争取小组第二，为达到

赛前挑选对手并获得有利的对阵形势为目的。如果一

方有此行为，比赛仍能顺利进行，如果双方均有此行

为，形成“死磕”求败的局面，则比赛很难顺利进行。
对于该事件的处罚结果，印尼和韩国提出上诉，认为中

国队求败的行为迫使本方无奈做出消极比赛的选择。
《基督科学箴言报》评论认为:“如果中国队主动求败，

他们的对手应该以两局 21: 0 赢得比赛，然后申诉中国

的消极比赛行为。［2］”这种可能性只能停留在理论讨

论层面，在现实比赛中，如果对手积极对待比赛，那么

中国队也会相应予以配合，让比赛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最后的结果是中国队达到求败的目的，而对手也不具

有充分的上诉理由。印尼和韩国无奈参与进来( 自己

不得好，也不让中国队有好果子吃) ，与中国队形成了

“死磕”的局面，致使比赛场面极为难看，国际奥委会

副主席克雷格·里迪( Craig Reedie) 指出: “竞技就是

竞争力，如果你失去了竞争力的元素，那么整个事情将

变成无稽之谈。［3］”双方比的不是技术，比的是谁的发

球下网或出界的次数更多，比谁的神情更为茫然和矫

揉造作。双方“独孤求败”式的消极比赛行为毫无竞

争力可言，萎靡的比赛场面严重损害了现场观众、媒体

和世界羽联的利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难以用谴责和

警告的惩罚措施敷衍，世界羽联立即举行听证会，24
小时内做出取消资格的处罚决定，以平息媒体和观众

的愤怒，挽救世界羽联的形象与信任危机。
如何界定阿根廷队、日本队、中国队亦或博尔特的

消极比赛行为，是一个不可量化的且带有主观色彩的

价值判断过程，主观评价的标准即: 是否超出道德理解

的范畴和生活惯习的框架，是否相对应地侵犯了利益

相关者的权利。在足球和棒球比赛中，普遍存在这种

消极对待比赛的战术安排，甚至带有故意输掉比赛的

意图，一种行业内默认的行事逻辑［4］。如果没有严重

侵犯他人权利，消极比赛行为的事实在人之常情能够

予以理解的范畴，那么媒体在名义上隔靴搔痒式的谴

责便较为恰当。如果严重侵犯他人权利，例如现场观

众没有相对应地获得一场精彩比赛的恰当利益回报，

赞助商没有相对应地获得较高媒体曝光率的恰当利益

回报，职能机构( 奥委会、世界羽联等) 没有相对应地

获得应当有的尊重和信任的恰当利益回报，为了体现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正义精神，发挥警示后人的示范

作用，应当予以相应的处罚。因为不公平竞争行为侵

犯了受法律保护的竞技体育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即

受法律保护的公平竞争秩序、原则和道德，使比赛失去

了真实性，损害了观众的利益，违背了社会诚信和道德

秩序［5］。世界羽联给予取消资格处罚的依据是，8 名

涉嫌消极比赛运动员违反了世界羽联《运动员守则》
的“不尽力赢得比赛”和“赛场行为明显损害羽毛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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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条款，国 际 奥 委 会 发 言 人 马 克·亚 当 斯 ( Mark
Adams) 回应支持了这一处罚决定，认为这种行为不符

合奥林匹克价值观，并赞赏世界羽联采取迅速和果断

的行动［4］。如果说“保存实力”式的消极比赛是国际

惯例，应该相应受到谴责和警告，那么“独孤求败”式

的消极比赛则是恶劣行为，应该相应受到严厉惩罚。

4 规则是幕后推手?

双方运动员尽全力输掉比赛，这是难以理解的事

情。在严厉谴责运动员道德行为的同时，绝大部分媒

体将矛头指向了伦敦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实行的新赛

制，即小组循环赛结合交叉淘汰赛制。羽毛球小组循

环赛制的引入可以有效降低明星球员“爆冷”出局的

可能性，增加比赛看点和吸引力，同时循环赛阶段比赛

场次增多，有助于提高门票、媒体转播和广告收入，对

进一步提升羽毛球运动的全球影响和商业价值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新赛制设计的最大漏洞在于，交叉淘

汰赛阶段存在本国选手在决赛前相遇的可能性，挫伤

了运动员的比赛积极性，正是这一规则漏洞，导致了 8
名运动员消极比赛的事实。如果采用单淘汰赛制，即

可有效避免本国选手在决赛前相遇的可能性。羽毛球

新赛制设计是否有意打开一扇窗，尝试转换不同的主

导价值?

当前羽毛球运动发展过于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

尤其中国羽毛球运动具有绝对实力，这不利于羽毛球

项目的全球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如果来自羽毛球强国

的本国选手在决赛前相遇，将给更多的国家晋级下一

轮比赛的机会，以此调动这些国家发展羽毛球运动的

积极性，达到项目全球普及发展的目标。与此相对应，

可能以牺牲精彩的比赛为代价，这有违“更快、更高、
更强”的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理念。例如世界羽毛球女

双排名第一的于洋 /王晓理组合和世界排名第二的田

卿 /赵云蕾组合，如果在决赛前相遇，两强对抗消耗大

量体能，而下一轮对阵对手可能在本轮面临以绝对优

势胜出的情况，为下一轮对阵预留体能储备( 保存实

力) ，这对两强对抗的胜者的下一轮比赛是不公平的。
同时两强在决赛前相遇，最激烈最精彩的比赛提前在

半决赛中上演，原本决赛中的巅峰对决，可能因为对手

实力差距太大而沦为“鸡肋”，达不到最优的赛制安排

效果。再如伦敦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张继科和王

皓的对决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如果两强提前在半决赛

相遇，不仅可能引发保存实力式的消极比赛，也会因为

决赛双方实力差距过大，导致决赛平淡无奇、毫无悬

念，最终将毁掉全部的比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更是无

从谈起。

世界羽联的新赛制设计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基于

正义与纯粹的精彩的比赛，还是基于区域平衡的世界

羽毛球发展格局?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平衡羽毛球的

区域发展必须建立在正义与纯粹价值主导的精彩的比

赛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夯实前进的脚步。犹如一场短

跑比赛，跑得慢的运动员使点劲，跑得快的运动员被拉

扯一下，正好缩小差距，貌似激烈和精彩。新赛制设计

不能以限制羽毛球强国的竞技表现为代价，来平衡各

国羽毛球运动发展，这样的格局虽然实力接近，实则鏖

战乱战，达不到单项技术水平发展的历史高度，反而对

项目未来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张继科和王皓的

对决极富技术想象力，关键球或精彩球引得观众阵阵

喝彩，球迷超越了国籍和种族，从技术运用的角度观赏

与享受比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干净、更人性、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新理念，不是为平衡各

方利益的规则公平、内无正义、就地分赃、一团和气。
世界羽联应该积极主动地推进羽毛球落后国家的技术

发展，而不是利用赛制和规则的张力，限制羽毛球传统

强国的竞技表现，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例如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坊间称为“既生瑜、何生

亮”的羽球历史经典，正是李宗伟在半决赛淘汰了世

界排名第三的中国选手谌龙，使林丹和李宗伟的对弈

充满悬疑和紧张感，使媒体深具卖点，比赛极富看点，

无形中扩大了羽毛球运动的世界影响。

5 动了谁的“奶酪”?

在这场莫须有的权力闹剧中，从有形利益到无形

利益，造成了利益相关者的双输局面，从世界羽毛球运

动产业链的视角，没有最后的赢家。观众的愤慨，网民

的谩骂，广告商和媒体集团的利益损失，8 名优秀运动

员付出的艰辛努力化为泡影，运动员的名誉无法挽回，

世界 羽 联 的 声 誉 和 权 威 性 广 受 质 疑，犹 如 1919 年

MLB( 美国职棒联盟) “黑袜事件”( Black Sox Scandal)
和 1994 － 1995 赛季大停摆造成的负面影响，利益相关

者双输局面为项目发展抹上了阴影。
赛制漏洞是造成消极比赛事件的源头，世界羽联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队引

领世界羽毛球运动技术的发展方向，位列世界羽毛球

运动五大强国的中国、韩国和印尼队竟然未吃透理解

新赛制，影射出世界羽联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赛制审定

程序，便草率实施了新赛制。竞争规则必须是所有竞

争方，至少是多数竞争方或他们的代表共同商定或认

同的［6］。赛制修订问题必须体现程序公平的精神，必

须遵循多数国家或成员国代表参与的审议程序，运动

员应该发自内心地自愿参与比赛，必须参与规则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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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代表参与) 并认同达成共识的规则。世界羽联无

视各参赛队在赛制审议问题上的代表权和话语权，自

行修订实施未经程序审议的新赛制，权力精英智慧主

导并遗留的木马程序，最终引发了影响恶劣的消极比

赛事件。事件发生后，国际羽联立即指控 8 名运动员

消极比赛的事实，世界羽联主席向公众与媒体道歉，谴

责运动员令人羞耻的行为。世界羽联试图以审判者的

角色自居，撇清权力机构应当承担的不可推卸的领导

责任。当事件持续发酵，批判矛头纷纷指向新赛制时，

国际羽联迫于压力表态将考虑修改赛制。
需要有人或机构站出来为媒体与观众的利益损失

负责，世界羽联明哲保身，把运动员推了出去。运动员

是最无奈的受害者，承担了世界羽联的停赛处罚和媒

体、观众的道德谴责双重压力。世界羽联要维护机构

的无形利益，保持机构的良好形象和永远正确的权力

神话; 观众和媒体要维护自身的有形利益，必须有人为

此负责，讨一个聊以自慰的说法，那么运动员的汗水、
付出与梦想，以及任意被剥夺的权利，由谁来负责? 因

权力机构“顶层设计”问题导致的消极比赛行为，与运

动员出于经济利益、道德失范等因素蓄意“让球”行

为［7］，应该予以区分，并在实行具体处罚时予以减轻

处罚的考虑。对于国际奥委会和世界羽联而言，给予

运动员取消资格并保留禁赛更长时间的权利的处罚决

定，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却是一个“恰如其分

的决定”。新赛制炮制的消极比赛丑闻，把世界羽联

和运动员串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世界羽联给出的说

法既要让媒体和观众满意，又要顾及绳上绑着的蚂蚱

的感受。

6 无限度的权力?

世界羽联的信任危机并非个案，纵观伦敦奥运会，

比赛争议频繁，裁判新闻不断，原本为运动员和媒体服

务的权力机构站在镜头中央，出尽了新闻风头。场地

自行车项目不设申诉程序，体操比赛申诉与改判频繁，

铅球比赛成绩反复认定，跳水、赛艇、场地自行车比赛

也可以重比一次，种种乱象的背后，透视出裁判出错、
冷漠、激怒的媒体形象。权力机构应该为参赛者、观众

和媒体服务，并致力于参赛者与观众、媒体之间的互动

与理解。权力机构不能以审判者的角色自居，迫于消

费市场的压力，盲目迎合观众和媒体的利益需要，肆意

践踏运动员的权利要求。
从表层意义来看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消极比赛事

件，权力机构与参赛者之间缺乏相互沟通与理解，权力

机构并未充分尊重参赛者商议赛制与规则的权利，而

参赛者在权力机构出错的状态下，并未给予理解并秉

持良好的道德要求，反而将错误进行到底。实质上是

精英竞技的过度职业化导致的异化结果，最高权力
( 决策层) 日渐放纵与固化成“贵族俱乐部”，并与运动

员和观众拉开了身份距离，造成了价值割裂和对话困

境的局面。国际奥委会作为行业内至高无上的权力机

构，没有任何国际组织、国家、群体能够对其形成实质

性的制裁，这为权力的无限度使用埋下了伏笔。媒体

审判是掣肘世界羽联权力无限度使用的有效利器，媒

体的舆论监督力量，批评谴责乃至产生的舆论压力，可

以给予组织权力承认问题、致歉声明、相关人员主动辞

职等实质性的行动回应。媒体站在运动员利益的立场

上施加的舆论压力，致使世界羽联对 8 名消极比赛运

动员做出了从轻处罚的决定。这场由世界羽联无限度

的权力主导的丑闻事件中，媒体、观众、运动员失去了

可见的切身利益，世界羽联为权力接任者透支了信誉

支票，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国际形象与信任危机。
今后几年，世界羽联必然审时度势，收敛权力滥用

的霸权主义行为，为世界营造一个积极的媒体形象。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消极比赛事件亦将载入史册，成为

项目发展史中那无法抹去的败笔。无论时光如何流

转，这种凭借组织内部自决和正义，英雄主义式的个人

精英决策模式，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无限度权力的使用

本质，势必引起更深更广的组织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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